
   

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文/杨艳昆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既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正当个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又强调在追求个人
利益时不能危及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这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
的一大特色。 
   在经济生活中，伦理关系首先体现为物质利益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就主张：“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往往不敢言“利”，有
种谈“利”色变的感觉。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长期宣传的就是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这种思
想将义和利严重地对立起来，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是卑贱的，追求义是高尚的。孔子曾说：“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钱财；宋朝的程朱理学则提出要“存
天理，灭人欲”，可以说，这将义与利的对立推向了颠峰。这种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对中华民族的影
响是深远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在《论十大关系》
中他强调要“公私兼顾”。但在“文革”期间，其经济伦理观体现了“斗私批修”的价值原则。批
评“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哪怕
对个人利益的最轻微的考虑，都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结果，“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
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一深刻的教训表
明，不重视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需要，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 
   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认为要重视物质利益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每个
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这是因为物质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作用。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所包含的利就是肯定并鼓励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而这一思想所包
含的义就是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不危及国家、社会、集体与他人的利益。 从而实现邓
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所蕴含的义与利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邓小平认为，人们应当追求
正当的个人利益，但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他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
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这就决定了我
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
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由此他认为，在我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所以，在邓小平看来，既要反对不顾个人正当利益的倾
向，又特别要防止只顾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邓小平还提出了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间矛盾的方法。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各
项制度还不完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在具体利益上还会存在一些矛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
认为，当个人利益同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产生矛盾时，“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
传这种高尚的品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讲革命精神，不讲个人物质利益的思想是唯心主
义；置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于不顾的思想和行为则是极端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有害于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将三者利益统一起来，也就是将实现个人利益的“利”与尊重非个
人利益的“义”统一起来。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实现了“义”与“利”的和谐统一。  
   在分配问题上，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长期以来是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
伦理学所要探究的重要课题。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当的话，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否
则，会有碍于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邓小平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总结了我国过去在
分配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改革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这一思想的
提出，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分配领域困扰人们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而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
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又一特色。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验证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效率与公平是存在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如果过分强调公平，忽视效率就谈不上公平，同
样，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同样实现不了效率。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条件，
而公平原则的贯彻又有助于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因此，邓小平认为，在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没有效率，公平就没有物质保障，因此，效率应优先。邓小平非常重视
效率在伦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提高效率，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公
平的维护与增进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



 

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这就是说个人的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效率的高低。对于一个工人来
说，其劳动的质量高，技术精湛，贡献大，生产的效率必然提高，由此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推而
广之，如果整个社会效率很高，财富富足，那么，提高社会公平水准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所以，提
高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可言，损害效率必然损害公平。因此，在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坚持效率优先。 
   效率优先不能脱离公平，而应当兼顾公平。这是因为公平制约效率。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公平
对效率的意义，认为不公平必然造成低效率，效率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而公平是人们追寻的
目标，它是社会统治者合法性基础的价值规范，是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秩序稳定的安全阀，不公平
必然导致新的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这样，不仅激发不了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还会造成社会混
乱。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
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
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不但不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比如去
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
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段话，既体现
了邓小平效率优先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切。总之，在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中，
效率与公平实现了统一。 
   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主张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并通过这种途径最终实现共富，从而体现了先富与共富的动态统一。这个统一是邓小平经济
伦理思想的又一理论特色。 
   邓小平的“部分先富”思想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彻底否定，是理论
上和伦理上的一次拨乱反正。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是宁愿大家一起受苦，也不让别人先富。“文
革”期间，则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才越革命”的论调。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必然引起人
们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
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
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
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
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
经济的政策。邓小平的“部分先富”思想承认不同个体、不同地区及单位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差别，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对此作了生动
的注解。 
   邓小平认为“部分先富”不会也不能带来两极分化，其最终趋向将是共同富裕。邓小平之所
以认为“部分先富”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从最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同时也由于我
们采取了一些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举措。他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
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也认识到提倡“部分先富”有可能会产
生两极分化，所以他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
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二是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三是提倡先富帮后富的道
德，提倡先富的人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公益事业。四是国家帮助。 
   “部分先富”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这主要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共同
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则有悖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在他看来，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
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
真的是走上邪路了。” 
   共同富裕既是经济目标又是伦理目标，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
步富裕，它的实现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奋斗的。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根
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就
是说，首先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在先富的激励、示范、带动和帮助下，未富
的人和地区通过努力也富裕起来，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
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还提出，我们提
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因此，在他看来，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并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
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军事伦理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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